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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决定将题为“国际青年年：参与、发展、和

平”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，并给

予高度优先的地位。

1982 年 12 月 3 日

第 90 次全休会议

37 /49. 作出努力和采取措施以确保青
年实现和享受人权，特别是受

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

大会，

回顾其 1981 年 11 月 13 日第 36/29 号决议，其中

除其他事项外，认识到必须加强努力和采取适当的措

施，确保青年实现和享受人权，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

和工作的权利，

又回顺其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/151 号决议，

其中决定把 1985 年定为国际青年年：参与、发展、和

平，

瀑信必须确保青年充分享受q世界人权宣言》、 38

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)39和《公民权利和政

治权利国际公约尸所规定的各项权利，特别是受教育

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，

意识到青年人由于教育水平低和失业，他们参与

发展过程的能力受到限制，并因此强调中等和高等教

育对青年人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有机会获得适当的技

术、职业指导和训练课程的重要性，

对即将到来的国际青年年的成功寰示非常关心，

国际青年年除其他事项外，应促使青年人加强参与其

本国的社会经济生活，

1. 呼吁所有国家、所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

织、联合国各有关机关及专门机构，继续注意执行有

关作出努力以促进人权并使青年享受人权特别是受教

育和职业训练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的大会第 36/29 号

决议，以期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；

38第 217A(III)号决议。

39见第 2200A(XXI)号决议，附件。

2. 请国际青年年咨询委员会在国际青年年的筹

备和进行期间，特别是在拟定其关于国际青年年的建

议时，充分注意第 36/29 号决议以及所有有关人权的

国际文书。

1982 年 12 月 3 日

笫 90 次全休会议

37 /50. 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
的渠道

大会，

回顾其 1977 年 12 月 16 日第 32/135 号决议和

1981 年 11 月 9 日第 36/17 号决议，其中通过了关于

改善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的渠道的准则，

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青年领域的协调和

宣传的 1980 年 5 月 2 日第 1980/25 号决议和 1981 年

5 月 6 日第 1981/25 号决议，

注意到 1982 年 9 月 8 日秘书长的报告， 40

深信在促进青年参与实现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各项目

标方面，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需要多多努力，

同样深信青年在促进各国互相合作和在执行新的

国际经济秩序以及《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

战略》“方面，能够作出宝贵的贡献，

考虑到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必须有交流的渠

道，以便青年和青年组织可以获得适当消息，并且在

国家、区域和国际各级切实有效参与联合国和各专门

机构的工作，

注意到机构间合作致力于在国际青年年1 参与、

发展、和平的范围内促进和加强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

组织交流渠道的工作，

深信联合国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渠道的存在和功

能的适当发挥，是使青年人积极参与的基本先决条

件，因此也是国际青年年的筹备、庆祝和后续工作取

得圆满成绩的基本先决条件，

40A/37 / 401 。

“第 35/56 号决议，附 fl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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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请会员国、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，

与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青年组织及其他

有关的青年组织合作，推动进一步执行大会第32/135

号决议通过的准则和第 36/17 号决议通过的附加准

则，

2. 清国际青年年咨询委员会在筹备和庆祝国际

青年年的期间，继续推动执行附加准则和第 32/135 号

决议内通过的准则；

3. 请秘书长对在国际青年年范围内的宣传和新

闻活动的机构间合作和协调，给予充分合作与支持；

4. 溃会员国、专门机构、区域委员会、政府间

组织和非政府青年组织传达并进一步推动关于改善联

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的交流渠道的准则和附加准

则，并提出进一步发展此种渠道的新建议；

5. 请秘书长特别注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教育

机构等途径来发展新的交流渠道，以便接触到世界各

地区尽可能更多的青年人，

6. 请青年和青年组织帮助拟订并散播联合国针

对青年的政策和方案，

7. 请秘书长加强和改进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

织现有的交流渠道的功能，如秘书处所印制的《青年

新闻公报》季刊，

8. 请秘书长根据会员国、专门机构和其他政府

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的青年组织的报告，向大会第三十

八届会议提出报告，说明改善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

织交流渠道的准则和附加准则的执行情况，其中并包

括所采取加强这些交流渠道的措施的资料。

1982 年 12 月 3 日

第 90 次全休会议

37 /51. 老龄问题

大会，

回顾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/52 号决议，其

中决定举行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，以唤起全世界注

意世界人口中人数日增的老年人所受困扰的严重问题

并提供一个会场论坛以拟订出一项国际行动纲领来保

证老年人得到经济和社会保障，并保证老年人有机会

对他们本国的发展作出贡献，

认识到寿命延长是一项生物学的成就和一种进步

的象征，并且认识到老年人是礼会的财富而非负担，

因为他们可以以其累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作出可贵的

贡献，

铭记着参加 1982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6 日在维也

纳举行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各国重申 1 它们相信《世

界人权宣言》38所揭示的各项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

充分且丝毫不减地适用于老年人，并认识到生活质素

与长寿同等重要，因此应尽可能地让老年人能在家庭

和社会中享受到成就、健康、安定和满足的生活，并

被视为是社会中不可少的一分子， 42

深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所通过的《老龄问题国际

行动计划》“必然导致在国际、区域和国家各级拟订和

实施各种政策以增进老年人的个人生活并采取适当措

施以减轻人口老化对发展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，

喃认应把«行动计划片视为是针对重要世界性问题

和需要拟订的主要国际、区域和国家战略和方案的一

个构成部分，

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 35/129 号决议，其

中设立了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信托基金，为世界

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后续活动筹资，并回顾其 1981 年

11 月 9 日第 36/20 号决议，其中请秘书长将信托基金

用于鼓励发展中国家、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在

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各项结论和建议的范围内进一步关

心老龄问题，

承认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通过在老龄问题领域各

项努力所发挥的作用，并且必须加强此种作用以便有

效执行«行动计划凶的各项建议，

湮惆«行动计划》的重要性，并强调老龄问题世界

大会上所呈现的合作精神，

42{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， 1982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6

H ，维也纳》（联合国出版物，出售品编号： C.82. 1.16) ，第六衮，

A 节。

43 同上。


